
2014年4月17日 星期四 统筹：王长善 编辑：杨兴东 校对：咏梅 版式：王艳 A03

“4·13”哈尔滨火车脱
线案成功告破：在警方拿出
的诸多证据面前，犯罪嫌疑
人吴振金最终供认破坏铁
轨的事实。据悉，吴振金破
坏铁轨并非临时起意，整个
事件只有他一人完成。在
初审中，吴振金对火车脱轨
所能造成的可怕后果，似乎
并未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4月16日《华商晨报》）

案件成功告破令人欣
慰，这起造成15人受伤、11
趟列车停运的重大铁路安
全事故至此终于可以向伤
者 以 及 全 社 会 有 一 个 交
代。但欣慰之余，我们更多
的却是震惊和不安。从“事
故”到“案件”，随着这起事
件的性质越来越明确和清
晰，我们不得不吞下一个惊
人的事实：这是一场有预谋
的带有反社会性质的犯罪
行为，而且犯罪嫌疑人神不
知鬼不觉地凭一己之力成
功实施了此次破坏行动。
在中国铁路史上，这种铁路
内部职工蓄意破坏行动非
常罕见，也因此才给我们留
下太多值得深思之处。

一条长达 12 米的脱轨
的铁轨，暴露了犯罪嫌疑人
的蛛丝马迹。这条原本属
于线路上的铁轨“完整地脱
离原有轨道”，实在有些不

同寻常，警方循着这个线索
顺藤摸瓜，没费太多周折便
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这种不
知道要冲破多少心理障碍、
践踏多少文明准则与人性
之善，才会付诸实施的疯狂
行径，犯罪嫌疑人吴振金竟
然表现得“未有充足的思想
准备”，仿佛他只是推倒了
孩子搭起来的积木。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犯
罪嫌疑人的精神存在异常情
形，而且据工友反映，“吴振
金家庭生活十分美满”，与我
们印象中的实施“反社会犯
罪”肇事者的生活境遇和命
运轨迹大异其趣。这就令犯
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变得有
些扑朔迷离和不可理解，他
的疯狂之举与他的生活背
景，几乎没有必然的联系。
就算是他在此前的一次竞聘
中失利遂心生报复之心，但
从竞聘失利到蓄谋列车出
轨，这其间的逻辑推演得需
要多大的犯罪想象力，实在
令人难以理喻。

这也正是本案的可怕
之处。一个在铁路系统工
作多年、精神正常、家庭美
满的内部职工，突然有一天
成了一场惊天事件的始作
俑者。回头检视一番，我们
会发现一切好像看上去都

再正常不过，但事实上正常
中却一直在酝酿着不正常，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当铁
路管理人员将几乎所有的
精力都用在防范外部破坏
上的时候，谁能想到，最大
的敌人恰恰在内部——自
己的同事身上。

笔者查阅了《铁路法》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以及
新近刚刚颁行的《铁路安全
管理条例》发现，相关铁路立
法几乎天然地假定铁路内部
工作人员是铁路安全忠诚的
守护者，这就造成对“内部
人”的防范控制立法付之阙
如，对内部工作人员所配专
业工具亦缺乏明确而严格的
管理措施和规定。当然，没
有尽善尽美的法律，我们只
是想提醒，在目前的安全形
势下，铁路立法必须考虑到
最坏的或者极端的情形。

此次事件还有一个疑
问待解，那截造成车毁人伤
的“脱轨的铁轨”，在相关人
员巡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
提前发现？是没发现，还是
没来得及发现？这个问题
的答案也反映铁路管理的
水平。这个世界总是不乏
疯子，但关键是正常人有没
有准备好随时拯救世界。
这或许就是此次事件给我
们的最大启示。 □张若渔

哈尔滨火车脱轨案
留给我们的启示

■街谈

政府采购居高不下
亟须“采购修法”

2003 年，《政府采购法》正式实
施。从2002年到2012年，全国政府采
购规模由 1009 亿元增加到 13977 亿
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相应由4.6%
提高到11.1%。政府采购高速发展的
同时，采购价高于市场价，甚至产生

“天价”采购的情况频现。(4月16日
《中国青年报》）

当年立法机构酝酿《政府采购
法》，正是希望以法律形式，实现对政
府采购的有效监督。但遗憾的是，从
实践来看，《政府采购法》实施后，并
没有带来采购规模的缩减。

为什么“法理上占尽优势的《政
府采购法》”，其监督却会失灵？法律
学家们说得很明白，现行《政府采购
法》与《招标投标法》相冲突。在实践
中，各政府部门更多地遵照《招标投
标法》办事，因为后者没有从根本上
触动现有政府采购的行政管理体
制。故而，尽管《政府采购法》已经颁
行，并且也在法条中明确了采购项目
包含“货物、工程和服务”，但具体到
执行，这些精致的设计因利益固化藩
篱的存在，终成“一纸空文”。

从理论上说，旨在监督工程领域
的招投标问题的《招标投标法》事实
上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其相关精神
完全可以吸收进《政府采购法》。因为
从监督对象来说，《招标投标法》要监
督的也是财政的钱该怎么花的问题，
这和制订《政府采购法》的目的殊途同
归。具体到执行，如果再根据不同的
法律，不同的惩罚标准，把采购货物、
服务人为地分成两段，不恰好给了投
机分子钻法律空子的利益空间？

但就实际而言，将《政府采购法》
与《招标投标法》两法统一，并非易
事。根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的
监督部门为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
门。而在《招标投标法》中，这一权力
则散布于各个部门，自监自管。因
而，如果要并轨，就势必要削减这些
部门的权力。从实践角度而言，“触
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来得艰难”，
这些部门必然不甘心权力的收缴。
这就需要引入外部监督力量，推动政
府采购经费使用的公开化，倒逼政府
部门理念转型，接受两法的并轨。

从现实来看，这种公开已初见效
力，今年3月19日广州市政府各部门
2014年“三公”经费预算首次实现全口
径公开，其中明显属于政府采购领域
的多部门公车购置费预算为零。如何
从这种预算下降现象，上升到制度性
的监督，继而实现采购监督权的并轨，
需要更高层面更大胆的改革与推动。

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采购
法》的深化与落实，借此形成统一、开放
的政府采购市场。因为政府采购乱象，
说到底仍是权力与市场联姻的鬼把
戏。把政府采购权关进《政府采购法》
的笼子，自然也需要把市场建设成阳光
透明、统一开放的市场。唯有规则清
晰，充满竞争，充满阳光，让每一个市场
参与者，都有参与政府采购业务的权
利，把每一个接受政府采购业务的市场
参与者，都约束在法律的天平上，政府
采购因非市场因素而只买贵的现象，才
会大幅度减少，节约财政支出，把钱花
在刀刃上的期望才会变成现实。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